
102 年 8 月 26 日

  國 有 土  地 （造 林） 租 賃 契 約 書（短期特約用） (  )國林租字第    號 
承租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訂立國有土地租賃契約如下： 
出租機關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 區分署 

一、租賃土地標示：   市   區 

段 小段 地號 地目 等則 租用面積（公頃） 備註 

       

二、本租約為定期租賃契約，其期間自民國  年  月  日起至民國  年  月  日止。租期屆滿時，租賃關係消滅，

出租機關不另通知。 

三、造林樹種： 

四、主伐年期： 

五、造林利益分收率：承租人得百分之  ，出租機關得百分之  。 

六、因本租約之履行而涉訟時，以臺灣           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七、本租賃契約書其他約定事項，詳載背面。 

八、特約事項 
本租約承租人違規種植 （超限利用樹種），出租機關為配合行政院農業委員會『混農林業』之實證研究期程，先予換訂短

期租約。租期屆滿前，經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檢查認定解除超限利用列管，由出租機關與承租人換訂九年租期租約；經

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檢查仍屬超限利用，出租機關不再同意續約，收回土地。於短期租約期間，如經直轄市或縣（市）

政府依水土保持法第 22 條規定通知出租機關終止租約時，出租機關應即終止租約。短期租約終止或消滅時，地上尚未砍伐

林木，歸出租機關所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承租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          

出生年月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 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租機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名   稱：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          

代表人分署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住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 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   年    月    日 



※七、其他約定事項※ 

（一）承租人為二人以上共同承租時，應就租約所訂事項，負連帶責任。 
（二）承租人應以善良管理人之注意，保管租賃物，並保持其生產力，如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無論為承租人所為或第三人所為，

承租人均應負回復原狀之義務： 
１．堆置雜物 
２．掩埋廢棄物 
３．採取土石 
４．破壞水土保持 
５．其他違反租賃物之效能之使用 

前項情形，經出租人限期回復原狀而不為回復原狀時，出租人除得終止租約外，其因此所致損害，承租人應負賠償之責。 

（三）承租人因使用或管理租賃物不當，損害人民生命、身體或財產，導致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時，出租機關對之有求償權。 

（四）租賃土地，限於造林之用，承租人不得以任何理由變更使用。如需興建相關之林業設施，應事先徵得出租機關同意。 

（五）承租人使用租賃土地，應受下列限制： 

１．不得作違背法令或約定用途之使用。 

２．不得擅自將租賃物之全部或一部轉讓或轉租他人使用，或要求設定地上權。 

３．不得採取根部或移植林木，但因防治病蟲害等公益或公共目的，得於徵得出租機關同意後，依當地林政法規規定辦理。

所造林木如需砍伐，應依當地林政法規規定辦理。 

（六）承租人應照造林計畫所定期限完成造林作業，善盡保護撫育義務，對於所造林木，如任意損害或擅自砍伐者，應查明責

任並負賠償之責。 

（七）租賃土地如因更正、分割、重測或重劃致標示有變更時，應將變更登記之結果記載於租約。 

（八）租賃土地之土地稅由出租機關負擔，工程受益費及其他費用依有關法令規定辦理。 

（九）承租人因土地界址不明，或發生界址糾紛而需鑑界時，應向出租機關申請發給土地複丈申請書後，自行向地政機關繳費

申請鑑界。 

（十）承租人對於租賃物之全部或一部分不繼續使用時，應向出租機關申請終止租約，交還租賃物；如轉讓他人使用，應事先

徵詢出租機關同意，違者出租機關得終止租約。 

（十一）承租人經徵詢出租機關同意將租賃權轉讓第三人時，應於轉讓事實發生之日起一個月內會同受讓人向出租機關申請過

戶換約。 

承租人死亡，繼承人應於繼承開始之日起六個月內申請繼承換約。但不可歸責於繼承人或經各主管機關核准者得申請

展期。 

（十二）承租人於申請承租所附繳證件或切結事項有虛偽不實時，承租人除負法律責任外，並由出租機關撤銷租約。 

（十三）租賃土地有下列情形之一時，出租機關得終止租約： 

１．因舉辦公共、公用事業需要或依法變更使用時。 

２．政府實施國家政策或都市計畫或土地重劃有收回必要時。 

３．出租機關因開發利用或另有處分計畫有收回必要時。 

４．承租人死亡而無法定繼承人時。 

５．承租人違背本租約約定時。 

６．承租人興建林業設施，依法應經主管機關核准興建或容許使用，而未獲核准者。 

７．承租人申請終止租約時。 

８．依法令規定得終止租約時。 

９．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查明係屬依法令禁止作造林使用或不得出租者。 

１０．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應收回時。 

（十四）租約終止時，承租人應交還土地，地上尚未砍伐林木，歸出租機關所有，除法令另有規定外，承租人不得向出租機關

要求任何補償。 

（十五）承租人之住址、電話等資料有變更時，應由承租人通知出租機關記載於「變更記事」。 

（十六）本租約乙式二份，由承租人與出租機關各執一份。 

 

※變更記事※（由出租機關填寫） 

項  次 日  期 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容 記 事 專 用 章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


